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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关于四通新材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声明与承诺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四通新材的委托，担任四通新材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就该事项向四通新材全体股东提供独立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

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通过尽职调查和对四通新材相关申

报和披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后出具的，以供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各

方参考。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提供。提供方对所

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资料无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法律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四通新材的任何投资建议

和意见，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做出的投资决策可能导致的风

险，不承担任何责任，投资者应认真阅读四通新材董事会发布的关于本次交易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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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

等法规规定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审阅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河北四通新型金

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各方

提供的资料，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如下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

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

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

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

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本次交易为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新材”或

“上市公司”）拟向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安”）发行股份购

买其持有的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企管”）100%的股权，

向天津立中明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明德”）、

天津立中拓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天津拓进”）、天津立

中新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新锐”）、天津多恩

新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多恩新悦”）和深圳红马创

业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红马”）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天

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中股份”）4.52%的股权。同时，公司向

其他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总金额的 100%，用于“年产 40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

轮和 100 万套汽车高强铝悬挂零部件项目”和“工业 4.0 智能工厂改造投资项目”。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天津企管未开展实质性经营活动，其直接持有立中股份

70.36%的股权，通过香港臧氏兄弟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立中股份 25.12%的股权，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四通新材将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持有立中股份 100.00%

的股权，立中股份主营业务为铝合金车轮的制造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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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6 日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立中股份属于

“制造业”项下的“C36 汽车制造业”，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

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和企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

游并购，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一）本次重大资产所涉及的交易属于上下游并购 

四通新材专业从事中间合金类功能性合金新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是中

国最大的铝基中间合金生产企业之一。公司生产的铝基中间合金产品广泛应用于

汽车、高铁、航空航天、军工、电力电子、建筑铝型材、食品医药包装等领域。

立中股份主营业务为铝合金车轮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产品销往全球各大

知名汽车制造商，客户遍布北美、欧洲、亚洲等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国

际市场上积累了较高的信誉，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次交易完成后，首先，四通新材能够借助标的公司迅速切入铝合金轮毂制

造业，提升上市公司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增强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其次，在

铝合金车轮加工领域，中间合金可显著提高金属的机械性能，改善表面处理的外

观质量，提高材料的使用价值和成品率，减轻铝合金轮毂重量，因此上市公司和

标的公司的业务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快速发展。第三，四

通新材具有多年研发经验、较强的新材料研发实力和先进的研发生产设备，能够

显著帮助下游汽车工业及其零部件行业提升材料的相关性能，有效降低自重，而

标的公司拥有优质的客户资源、领先的生产工艺、较强的设计能力和过硬的质量

控制，交易双方将“新材料研发优势”、“领先的生产工艺”和“优质的客户资

源”结合起来，形成集研发、工艺、客户资源为一体的综合竞争优势，做好做大

做强铝合金深加工产业链，不断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综上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上下游并购。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重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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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自控制权

发生变更之日起 60 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导致上市公司发生

以下根本变化情形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 

1、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2、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100%

以上； 

3、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净利润的比例达到 100%以

上； 

4、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5、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

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6、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虽未达到本款第（一）至第（五）

项标准，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7、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发生根本变化的其他情形。” 

本次交易前，臧氏家族控制四通新材 74.26%的股份，为四通新材的实际控

制人，自上市以来未发生过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如不考虑配套融资，臧氏家

族控制四通新材 83.82%的股份；如考虑配套融资且假设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

数量为本次发行前四通新材总股本的 20%，臧氏家族控制四通新材 75.53%的股

份。本次交易完成后臧氏家族仍为四通新材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上

下游并购，不构成重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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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为四通新材拟向天津东安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天津企管 100%的

股权，向天津明德、天津拓进、天津新锐、多恩新悦和深圳红马发行股份购买其

持有的立中股份 4.52%的股权。同时，公司向其他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总金额的

100%，用于“年产 40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和 100 万套汽车高强铝悬挂

零部件项目”和“工业 4.0 智能工厂改造投资项目”。 

经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四通新材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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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中，汽车制造业、立中股份属于《国

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

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

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和企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上下游并购，不构成重组上市；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4、四通新材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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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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